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0號

再審原告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陳瑩紋律師                     

再審被告    鑫鼎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豐勝  

訴訟代理人  蔡念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4

日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

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

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再審原告知悉再審理由後已於1

13年10月24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未逾前揭30日之不變期

間甚明。本件因上訴利益未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為

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應

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民事判決（下稱

原確定判決）就坐落屏東縣○○市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如一審判決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65號

判決（下稱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下稱系爭巷道，面

積53平方公尺），認非屬既成道路，消極不適用法規即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400號理由書所示既成巷道之要件，

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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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又原確定判決否定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為既成道

路，係漏未斟酌一審已調查、已存在，且對伊有利之證據資

料，如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

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上開證據

資料如經斟酌均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

第497條前段所規定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

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497條前段

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一)原確定判決廢棄。

(二)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二審之上訴駁回。

三、再審被告則以：原確定判決就各項證據資料，對事實而為之

法律判斷，認定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並無消極適

用法規錯誤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別。另原確定判決已斟酌建管

資料，並敘明一審判決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

屬於既成道路之論述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

網路新聞資料、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

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並主張，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

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並無再審原告指摘之重要證

物漏未斟酌，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之再審事由

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前揭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及同法第497條前段

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惟為再審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

　㈠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認定

事實錯誤、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周或判決不備理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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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在內。

　⒉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沿線居民於51年、57年、71年、79

年就有房屋稅籍設立、門牌號碼編定、戶籍登記存在，至少

超過30年。又再審被告前手及本身從未阻止或妨礙他人通行

（一審勘驗筆錄與照片），再審被告未予爭執，且再審被告

前手曾提供沿線居民（○○00-0、00-0號房屋）於87年3月2

7指定建築線，足見再審被告前手未曾反對不特定人通行，

原確定判決未適用系爭巷道符合「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

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之要件，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云云。然查，原確定

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

域之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

與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之聚落形態相符。該地

北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

地，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所圍

阻而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

穿越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

自由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拍

當時即清楚可見道路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

路及○○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

道等情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

巷」對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節，從而附圖編號

A部分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

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且非已年代久遠

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難認符合既成道

路之要件等語，核就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之判斷，並無

消極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至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內沿

線居民逾10戶，有門牌號碼、建築物、巷道迄今已超過30

年，此有伊於前訴訟程序二審時提出102年GOOGLE照片可

證，足見系爭巷道有鋪設柏油，且未經再審被告之前手妨礙

或封鎖通行，再審被告所舉111年6月公勤一街之道路拓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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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東西向），與系爭巷道（南北巷）無關，而98年、105

年農林航照圖，並未呈現系爭巷道無法通行之狀態，可證長

期以來均供不特定人通行且未曾中斷，足認系爭巷道為既成

道路至明。原確定判決否定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與事實有

違，有違一般經驗法則等節，則屬取捨證據、事實認定當否

之問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

顯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是再審原告依此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足以影響於判決

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

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得為再審事由，

固為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明定。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

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

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不為調查或取捨之理由或說

明無調查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

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再審事由。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

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

料、申請房屋稅籍等，然此等資料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

果，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之再審事由云云。然原確定

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

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

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

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

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圍阻而無法

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

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

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空拍照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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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可見道路之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

○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

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

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情，從而認定再審被告主

張在編號A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

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乙節有據而可

採。此外，再審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巷道之形成，是否已

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自難認

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等情；

從而，原確定判決業已敘明一審判決（按：一審判決認系爭

巷道因較靠近「○○○街」，故有通行需求，比南端之「○

○路000巷」更早發展，且以距離公勤一街較近之房屋先有

對外通行需求，而陸續逐漸形成住戶聚落成為巷道）依勘驗

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不可採之理由。

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網路新聞資料（111年6月16日屏東市

公勤街瓶頸開闢工程動土典禮，預計111年10月完工之新

聞）、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之

攻擊防禦方法，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

而不逐一論述，應無再審原告所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乙

節。至原確定判決亦敘明：再審原告援引系爭巷道為既成道

路之建管資料(即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屏東縣政府11

1年9月5日函覆其無作成關於系爭巷道性質認定之行政處

分，該依建築法規所為之建築線處分，僅供再審原告管理道

路設之參考，不能以上開建築圖說據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

等語，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未斟酌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是再審

原告此部分之指摘，顯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同

法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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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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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0號
再審原告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陳瑩紋律師                      
再審被告    鑫鼎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豐勝  
訴訟代理人  蔡念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再審原告知悉再審理由後已於113年10月24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未逾前揭30日之不變期間甚明。本件因上訴利益未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就坐落屏東縣○○市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一審判決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65號判決（下稱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下稱系爭巷道，面積53平方公尺），認非屬既成道路，消極不適用法規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400號理由書所示既成巷道之要件，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定判決否定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為既成道路，係漏未斟酌一審已調查、已存在，且對伊有利之證據資料，如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上開證據資料如經斟酌均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規定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一)原確定判決廢棄。(二)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二審之上訴駁回。
三、再審被告則以：原確定判決就各項證據資料，對事實而為之法律判斷，認定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並無消極適用法規錯誤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別。另原確定判決已斟酌建管資料，並敘明一審判決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之論述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網路新聞資料、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並主張，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並無再審原告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之再審事由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前揭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及同法第497條前段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惟為再審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
　㈠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認定事實錯誤、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周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在內。
　⒉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沿線居民於51年、57年、71年、79年就有房屋稅籍設立、門牌號碼編定、戶籍登記存在，至少超過30年。又再審被告前手及本身從未阻止或妨礙他人通行（一審勘驗筆錄與照片），再審被告未予爭執，且再審被告前手曾提供沿線居民（○○00-0、00-0號房屋）於87年3月27指定建築線，足見再審被告前手未曾反對不特定人通行，原確定判決未適用系爭巷道符合「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之要件，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云云。然查，原確定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之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之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所圍阻而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拍當時即清楚可見道路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節，從而附圖編號A部分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且非已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等語，核就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消極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至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內沿線居民逾10戶，有門牌號碼、建築物、巷道迄今已超過30年，此有伊於前訴訟程序二審時提出102年GOOGLE照片可證，足見系爭巷道有鋪設柏油，且未經再審被告之前手妨礙或封鎖通行，再審被告所舉111年6月公勤一街之道路拓寬計畫（東西向），與系爭巷道（南北巷）無關，而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並未呈現系爭巷道無法通行之狀態，可證長期以來均供不特定人通行且未曾中斷，足認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至明。原確定判決否定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與事實有違，有違一般經驗法則等節，則屬取捨證據、事實認定當否之問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是再審原告依此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得為再審事由，固為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明定。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不為調查或取捨之理由或說明無調查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再審事由。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等，然此等資料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之再審事由云云。然原確定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圍阻而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空拍照圖清楚可見道路之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情，從而認定再審被告主張在編號A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乙節有據而可採。此外，再審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巷道之形成，是否已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自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等情；從而，原確定判決業已敘明一審判決（按：一審判決認系爭巷道因較靠近「○○○街」，故有通行需求，比南端之「○○路000巷」更早發展，且以距離公勤一街較近之房屋先有對外通行需求，而陸續逐漸形成住戶聚落成為巷道）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網路新聞資料（111年6月16日屏東市公勤街瓶頸開闢工程動土典禮，預計111年10月完工之新聞）、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應無再審原告所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乙節。至原確定判決亦敘明：再審原告援引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之建管資料(即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屏東縣政府111年9月5日函覆其無作成關於系爭巷道性質認定之行政處分，該依建築法規所為之建築線處分，僅供再審原告管理道路設之參考，不能以上開建築圖說據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語，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未斟酌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是再審原告此部分之指摘，顯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同法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0號

再審原告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陳瑩紋律師                      

再審被告    鑫鼎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豐勝  

訴訟代理人  蔡念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4

日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

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

    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再審原告知悉再審理由後已於1

    13年10月24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未逾前揭30日之不變期

    間甚明。本件因上訴利益未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為

    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應

    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民事判決（下稱

    原確定判決）就坐落屏東縣○○市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如一審判決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65號判

    決（下稱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下稱系爭巷道，面積5

    3平方公尺），認非屬既成道路，消極不適用法規即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400號理由書所示既成巷道之要件，有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

    由。又原確定判決否定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為既成道路

    ，係漏未斟酌一審已調查、已存在，且對伊有利之證據資料

    ，如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

    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上開證據資

    料如經斟酌均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第

    497條前段所規定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

    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497條前段規

    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一)原確定判決廢棄。(二)

    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二審之上訴駁回。

三、再審被告則以：原確定判決就各項證據資料，對事實而為之

    法律判斷，認定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並無消極適

    用法規錯誤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別。另原確定判決已斟酌建管

    資料，並敘明一審判決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

    屬於既成道路之論述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

    網路新聞資料、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

    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並主張，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

    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並無再審原告指摘之重要證

    物漏未斟酌，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之再審事由

    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前揭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及同法第497條前段

    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惟為再審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

　㈠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

    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認定事

    實錯誤、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周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

    形在內。

　⒉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沿線居民於51年、57年、71年、79

    年就有房屋稅籍設立、門牌號碼編定、戶籍登記存在，至少

    超過30年。又再審被告前手及本身從未阻止或妨礙他人通行

    （一審勘驗筆錄與照片），再審被告未予爭執，且再審被告

    前手曾提供沿線居民（○○00-0、00-0號房屋）於87年3月27

    指定建築線，足見再審被告前手未曾反對不特定人通行，原

    確定判決未適用系爭巷道符合「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

    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之要件，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云云。然查，原確定判

    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

    之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

    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之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

    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

    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所圍阻而

    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

    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

    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拍當時即

    清楚可見道路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

    ，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

    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

    ，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節，從而附圖編號A部分路段在

    「○○○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

    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且非已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

    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等語，

    核就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消極適用法規錯

    誤之情形。至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內沿線居民逾10戶，

    有門牌號碼、建築物、巷道迄今已超過30年，此有伊於前訴

    訟程序二審時提出102年GOOGLE照片可證，足見系爭巷道有

    鋪設柏油，且未經再審被告之前手妨礙或封鎖通行，再審被

    告所舉111年6月公勤一街之道路拓寬計畫（東西向），與系

    爭巷道（南北巷）無關，而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並未

    呈現系爭巷道無法通行之狀態，可證長期以來均供不特定人

    通行且未曾中斷，足認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至明。原確定判

    決否定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與事實有違，有違一般經驗法

    則等節，則屬取捨證據、事實認定當否之問題，核與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別

    ，是再審原告依此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足以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

    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得為再審事由，

    固為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明定。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

    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

    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

    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不為調查或取捨之理由或說

    明無調查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

    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再審事由。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

    、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

    、申請房屋稅籍等，然此等資料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

    ，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之再審事由云云。然原確定判

    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房

    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期

    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現

    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地除

    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圍阻而無法通行

    。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間之

    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其他

    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空拍照圖清楚可見

    道路之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則由

    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以觀，

    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始較

    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情，從而認定再審被告主張在編號A路

    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

    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乙節有據而可採。此外，再審

    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巷道之形成，是否已年代久遠而不可

    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自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

    要件，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等情；從而，原確定判

    決業已敘明一審判決（按：一審判決認系爭巷道因較靠近「

    ○○○街」，故有通行需求，比南端之「○○路000巷」更早發展

    ，且以距離公勤一街較近之房屋先有對外通行需求，而陸續

    逐漸形成住戶聚落成為巷道）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

    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

    網路新聞資料（111年6月16日屏東市公勤街瓶頸開闢工程動

    土典禮，預計111年10月完工之新聞）、98年及105年農林航

    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敘明不可採

    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應無再審原

    告所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乙節。至原確定判決亦敘明：

    再審原告援引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之建管資料(即建管機關

    指定建築線資料)，屏東縣政府111年9月5日函覆其無作成關

    於系爭巷道性質認定之行政處分，該依建築法規所為之建築

    線處分，僅供再審原告管理道路設之參考，不能以上開建築

    圖說據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語，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未斟

    酌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是再審原告此部分之指摘，顯非可採

    。

五、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同

    法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0號

再審原告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琪  

訴訟代理人  陳瑩紋律師                      

再審被告    鑫鼎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豐勝  

訴訟代理人  蔡念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土地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再審原告知悉再審理由後已於113年10月24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未逾前揭30日之不變期間甚明。本件因上訴利益未逾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再審原告主張：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64號民事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就坐落屏東縣○○市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一審判決即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65號判決（下稱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下稱系爭巷道，面積53平方公尺），認非屬既成道路，消極不適用法規即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400號理由書所示既成巷道之要件，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原確定判決否定一審判決附圖編號A部分為既成道路，係漏未斟酌一審已調查、已存在，且對伊有利之證據資料，如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上開證據資料如經斟酌均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規定足以影響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聲明：(一)原確定判決廢棄。(二)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二審之上訴駁回。

三、再審被告則以：原確定判決就各項證據資料，對事實而為之法律判斷，認定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並無消極適用法規錯誤情形，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有別。另原確定判決已斟酌建管資料，並敘明一審判決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之論述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網路新聞資料、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並主張，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並無再審原告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亦無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之再審事由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前揭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及同法第497條前段就足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惟為再審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查：

　㈠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認定事實錯誤、漏未斟酌證據、調查證據欠周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在內。

　⒉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沿線居民於51年、57年、71年、79年就有房屋稅籍設立、門牌號碼編定、戶籍登記存在，至少超過30年。又再審被告前手及本身從未阻止或妨礙他人通行（一審勘驗筆錄與照片），再審被告未予爭執，且再審被告前手曾提供沿線居民（○○00-0、00-0號房屋）於87年3月27指定建築線，足見再審被告前手未曾反對不特定人通行，原確定判決未適用系爭巷道符合「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之要件，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云云。然查，原確定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之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之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所圍阻而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拍當時即清楚可見道路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節，從而附圖編號A部分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且非已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等語，核就所確定之事實而為法律上之判斷，並無消極適用法規錯誤之情形。至再審原告主張：系爭巷道內沿線居民逾10戶，有門牌號碼、建築物、巷道迄今已超過30年，此有伊於前訴訟程序二審時提出102年GOOGLE照片可證，足見系爭巷道有鋪設柏油，且未經再審被告之前手妨礙或封鎖通行，再審被告所舉111年6月公勤一街之道路拓寬計畫（東西向），與系爭巷道（南北巷）無關，而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並未呈現系爭巷道無法通行之狀態，可證長期以來均供不特定人通行且未曾中斷，足認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至明。原確定判決否定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與事實有違，有違一般經驗法則等節，則屬取捨證據、事實認定當否之問題，核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形有別，是再審原告依此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自無理由。　

　㈡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規定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之再審事由部分：

　⒈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得為再審事由，固為民事訴訟法第497條前段所明定。惟所謂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係指前訴訟程序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並已為聲明之證據，而第二審並未認為不必要，竟忽略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而未就其調查之結果說明其取捨之理由而言。如已在確定判決理由中說明不為調查或取捨之理由或說明無調查必要，或縱經斟酌亦不足影響判決基礎之意見，即與漏未斟酌有間，不得據為再審事由。

　⒉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斟酌一審勘驗筆錄、勘驗照片、系爭巷道沿線住戶之戶籍資料、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申請房屋稅籍等，然此等資料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之結果，有民事訴訟法第497條規定之再審事由云云。然原確定判決認依98年、105年農林航照圖所示，系爭土地所在區域房屋多為緊密相鄰而建，且方位座向不一，雜亂無章，與早期未經都市計畫及建築法規管制聚落形態相符。該地北側即現今「○○○街」通過位置，原為一處形狀不規則空地，空地除西北側有出口外，其餘四周概為建物及樹木圍阻而無法通行。又上開西北側之出口雖可對外通行，然須先穿越建物間之細長狹路，再連接其他稍寬巷道後，始能通往自由路或其他主要道路。對比「○○路000巷」於98年航空拍照圖清楚可見道路之影像，且路幅較寬，兩端分別連接○○路及○○路，則由上開二路徑距離、路幅寬度及可通達之幹道等情比較以觀，系爭巷道居民當應取道南側「○○路000巷」對外通行，始較便利而符事理常情等情，從而認定再審被告主張在編號A路段在「○○○街」全線開闢通車前，並非系爭巷道居民對外通行或其他往來公眾之必要路徑乙節有據而可採。此外，再審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系爭巷道之形成，是否已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自難認符合既成道路之要件，系爭巷道不存在公用地役關係等情；從而，原確定判決業已敘明一審判決（按：一審判決認系爭巷道因較靠近「○○○街」，故有通行需求，比南端之「○○路000巷」更早發展，且以距離公勤一街較近之房屋先有對外通行需求，而陸續逐漸形成住戶聚落成為巷道）依勘驗筆錄、戶籍資料認定系爭巷道屬於既成道路不可採之理由。則原確定判決業已斟酌網路新聞資料（111年6月16日屏東市公勤街瓶頸開闢工程動土典禮，預計111年10月完工之新聞）、98年及105年農林航照圖等資料，就再審原告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敘明不可採或認為經斟酌後不影響判決結果而不逐一論述，應無再審原告所指摘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乙節。至原確定判決亦敘明：再審原告援引系爭巷道為既成道路之建管資料(即建管機關指定建築線資料)，屏東縣政府111年9月5日函覆其無作成關於系爭巷道性質認定之行政處分，該依建築法規所為之建築線處分，僅供再審原告管理道路設之參考，不能以上開建築圖說據為有利再審原告之認定等語，亦無再審原告所指未斟酌重要證物漏未斟酌。是再審原告此部分之指摘，顯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同法第497條前段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郭慧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斈如　　　



